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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

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(草案)的 

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 

 

 

致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前言 

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接受烽火通信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烽火通信”或“公司”)的委托，于

2014年7月3日就烽火通信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(以

下简称“本激励计划”)，出具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(草案)的法律意见书。 

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以下简称

“《证券法》”)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中国证

监会”)颁布的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(试行)》(以下简称

“《管理办法》”)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》(以下简

称“《备忘录1号》”)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》(以下

简称“《备忘录2号》”)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》(以

下简称“《备忘录3号》”)(《备忘录1号》、《备忘录2号》和

《备忘录3号》统称为“《备忘录1-3号》”)以及国务院国有资

产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国资委”)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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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(以下简称“财政部”)联合颁布的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(境

内)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“《试行办法》”)、《关

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

（草案）出具法律意见。 

鉴于公司在前述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，依照有关规定，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《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

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的补充说明》，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（草案）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。为保证法律意见书

的完整性，特针对相关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和2014年7月3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、2014

年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仅供烽火通信实行本激励计划之

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为此目的，本所同意烽火通

信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激励计划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公

开披露，并对本法律意见书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

责精神，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

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正文 

 

本次计划第二十三条中关于“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要求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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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如下：“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（前五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

易均价）应不低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定价基准，未达到的可

延长解锁期，直至符合上述条件。若公司发生派息、资本公积转

增股本、派发股票红利、股份拆细或缩股、配股、派发现金红利

等事宜，则定价基准作相应调整。” 

我们认为，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

划(草案)》中关于“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要求”的规定，不违反

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和国务院国资委

【国资发分配〔2006〕175 号】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(境内)实施

股权激励试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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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(草案)的补充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负 责 人（签字）: 

蔡学恩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（签字）: 

蔡学恩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（签字）: 

鲁 黎 

 

  二 0 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


